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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8_91_E5_9B_BD_E6_c122_479948.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3

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

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

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

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

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正确适用该条规定的

前提，首先是弄清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所谓举证

责任，简言之，即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

应承担的以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关于举证责任何者承担的

问题，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对当事人对何种事实具有

证据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证据规定》第7条对上述规

定未做规定的情况下何者承担举证责任做了规定，即“在法

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

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

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既然是责

任，那么当一方当事人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或所举证据被法院

认定为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即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将会

导致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即通称的败诉风险。然而民事诉

讼所涉法律关系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各方当事人基于不同情

况，往往向法院提交各式各样的大量证据。那么是否一旦所

提供的证据被确认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就一定要承担不利的



法律后果呢？回答是否定的。为了能够很好地利用证据规则

，实现审判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不妨从当事人所举证据的理

论和实践综合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归类。一般而言，待证

事实包括权利产生的事实，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权利消灭

的事实三类。谁主张相应事实，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

。然而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交叉不断地提出许多证据

，或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真实或证明对方主张的事实不真

实，或证明对方的主张具有不合法、不真实和非关联性，等

等。陈述双方当事人你来我往的举证证明过程，当待证事实

达到被法官内心确认为真伪鲜明的程度时，相应的裁判结果

当显而易见，但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那么应

由谁来承担这一不利的待证事实不能被法官认定的法律后果

呢？显然是要由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由此看来

，对一案件事实进行真伪明辩的过程中，法官正确地分配举

证责任，是实现审判公正的核心和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讲，

证明责任的分配较程序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也是衡

量一个法官素质的标准之一。 那么如何正确把握举证责任的

分配原则，体现审判公平与正义呢？当然准确认识三类证据

对象??权利产生的事实，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权利消灭的

事实，正确判断该事实是何者主张的依据即可。 为了能真正

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从证据的理论分类上重新认识一

下证据的种类。这里与举证责任密切相关的有本证，反证和

反驳性证据三类。 所谓本证，即指对自己主张所依据的事实

的真实性所提供的证据，其作用在于使法院对待证事实的存

在与否予以确信，并加以认定。此类证据直接与不利的法律

后果相关联，举证不能者则承担之。而反证则与之相反，其



是指没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为证明对方主张的事

实不真实的证据，其作用是使法院对本证证明的事实的确信

发生动摇，以致不能加以认定。提供反证是当事人行使积极

防御诉讼权利的表现。反证的证明力不能达到使对方主张所

依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时，并不必然导致于反证提供方不利

的法律后果出现，主张事实成立或真实的一方当事人并不当

然免除举证责任，对此要特别注意反证与证明责任转移后相

对方的证明责任问题。如果反证提供方所提供证据达到了使

对方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则此时便是本文开头所述

《证据规则》第73条的规定内容。 关于反驳性证据，它是一

方当事人提出的针对对方所提的证据，以证明该证据不具有

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证据，是对对方证据予以反驳的

依据。依其反驳中是否提出了一定事实（权利产生、权利消

灭、妨碍权利产生）可将反驳性证据归入本证或反证范畴。

并由此确定证据提交人应否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下面

我们用通俗的事例对三种证的使用及认识问题做一说明：原

告起诉被告欠其借款1000元，则对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的事

实，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如其可提供欠条、证人等，则此证

据属于本证。该本证能否证明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这一事实

，最终的法律后果均应由原告承担。若被告称根本不存在欠

原告款的事实，并同时提交了“自己收入颇丰”，原告所诉

借款发生之日起的一段时间自己并无任何使用或消费金钱情

况等证据，这些证据对于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这一事实而言

构成反证，被告提交该反证意在使法院通过对其收入及无使

用和消费金钱的确信，从而动摇对借原告款这一事实的确信

度。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因被告所提反证出现



如不客观等情况而未被法院确信时就直接凭此得出被告一定

欠原告款1000元的事实，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是否真实仍要视

原告所提相应证据来加以认定。另外我们回头看被告所提“

自己收入颇丰”等证据，该证据对待证事实“被告欠原告

款1000元”是被告所举反证，前文已有所述，现在看其自身

所涉“收入颇丰”这一事实，此为被告主张所依据，因而被

告所提证据对这一事实而言又是本证，当其不能达到证明“

收入颇丰”这一事实的程度时，其做为本证的不利后果---收

入颇丰之事实不能被认定，遂不能收到使法院对“被告欠原

告款1000元”这一事实确信的动摇之效果。但总而言之，被

告举证不利并不能得出“被告欠原告款1000元”的结论。因

为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原告而非被告。若被告称自己仅欠

原告500元，并提交了还款时原告为其出具的收款500元的收

条。则此首先属反驳性证据，因其旨在指出“被告欠原

告1000元”的不真实性，同时被告主张已还500元属于“权利

消灭的事实”。这一收条同时又属于本证。该证据能否证明

已还原告500元，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 综上，我们不难

看出，任何证据只有当与一方的待证事实相联系时，才有其

不同的称谓，也仅当一当事人对某一待证事实确定地具有证

明责任时，其才有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客观可能性。因此

《证据规定》第73条意在指导我们如何判断本证与反证的证

明力。以及本证与反证从证明力上势均力敌以致待证事实处

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如何裁判。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认识到，

当事人提供反证和反驳性证据是其权利而非责任，对整个案

件事实而言不提交并不必然导致败诉，起决定因素的是对案

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能被法院认可的举



证责任。有一句话尽管通俗，但能说明问题，就是“难道一

个杀人犯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就成立故意杀人罪吗？”因

为不作为无需举证，这是一般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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